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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置條例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 

 

妥善處置廢鉛酸電池指引 
 

 

什麼是廢鉛酸電池？ 

 

廢鉛酸電池指須予處置的鉛酸電池。鉛酸電池一般用於車輛，亦會用於

流動機械、發電機、電腦伺服器及系統和樓宇緊急照明及防盜／火警警

報系統的不間斷電源。典型的廢鉛酸電池照片載於附件一。 

 

為何我要關注廢鉛酸電池的問題？ 

 

廢鉛酸電池含有有害物質，例如鉛及硫酸。如處置不當，可能會對人體

健康及環境構成威脅。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及附屬的《廢物

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廢鉛酸電池被界定為化學廢物，並受有關

法例監管。 

 

我的公司、機構或商店有車輛、不間斷電源或其他會產生廢鉛酸電池的

設備。我應如何處理？我的公司、機構或商店應否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

者？ 

 

對很多使用者來說，車輛或其他可產生廢鉛酸電池的設備，都是由服務

供應商負責保養。如屬這種情況，你應確保聘用的服務供應商或實際進

行維修保養工作的分判商已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向環保署登記為化學

廢物產生者。已登記化學廢物產生者會以適當方式處理和安排處置廢鉛

酸電池，你不應自行拆除車輛或其他設備的廢鉛酸電池。 

 

若你負責拆除並自行棄置廢鉛酸電池，你須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向環

保署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者，不論有關車輛是否由你提供維修保養；或

產生廢鉛酸電池的設備是否你所擁有；或你是否為其他人提供維修保養

服務。作為廢鉛酸電池產生者，你須確保在處所內適當管有廢鉛酸電池，

而有關的廢鉛酸電池須由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以便妥善運送及處

置。  

 

如屬較為罕見的情況，即你存有數個已從車輛或其他設備拆除的廢鉛酸

電池，你應盡快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向環保署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者，

適當包裝、標識及存放廢鉛酸電池，並聘請根據《廢物處置條例》領有

牌照的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廢鉛酸電池，以便妥善運送和處置。在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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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有關安排前，你應使用厚質膠袋把廢鉛酸電池包妥和密封，然後妥

為存放於合適的櫃或容器內。 

 

如何找到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以及從何得知我的維修保養服務供應商

是否已登記的化學廢物產生者？ 

 

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名單可於以下環保署網頁瀏覽： 

 

http://www.epd.gov.hk/epd/epic/tc_chi/chemical_waste.html 

 

如欲查證維修保養服務供應商是否已登記的化學廢物產生者，請於工作

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致電 2835 2546與環保署支援熱線聯絡或傳送電郵

至 enquiry@epd.gov.hk。 

 

如有關車輛及設備的維修保養工作由服務供應商負責，你須確保聘用的

服務供應商或實際進行維修保養工作的分判商是已登記的化學廢物產生

者。為確保廢鉛酸電池已得到適當棄置，你可要求你的服務供應商或實

際進行維修保養工作的分判商向你提供相關運載紀錄的副本作參考。 

 

我現時的服務供應商並非登記化學廢物產生者。我可否繼續聘用該服務

供應商？ 

 

你應轉用已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者的服務供應商，或轉用一間能確保其

實際進行維修保養工作的分判商是已登記的化學廢物產生者的服務供應

商。如你不欲轉換服務供應商，你須立即要求現時的服務供應商或其分

判商向環保署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者，並確保妥善處理及處置所產生的

廢鉛酸電池，否則你及你的服務供應商可能觸犯了《廢物處置條例》所

訂明的罪行。 

 

登記成為化學廢物產生者的步驟為何？ 

 

你須向環保署登記，登記表格樣本載於附件二。有關申請登記的詳細資

料載於以下環保署網頁。如需其他協助，請於工作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致電 2835 2546與環保署支援熱線聯絡。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

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除了聘用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及運送廢鉛酸電池外，已登記的化學

廢物產生者有否其他責任？ 

http://www.epd.gov.hk/epd/epic/tc_chi/chemical_waste.html
mailto:enquiry@epd.gov.hk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3- 

 

 

化學廢物產生者應按照《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工

作守則》)的規定，安排妥為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然後才運往處

置 設 施 。 該 《 工 作 守 則 》 可 於 以 下 環 保 署 網 頁 下 載 瀏 覽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

wc_sub3.html。廢物產生者亦應保存所產生廢鉛酸電池數量的記錄，以

及運送廢鉛酸電池的運載記錄，為期至少 12個月。環保署可能會在有需

要時查閱這些記錄。 

 

成為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的步驟為何？ 

 

為確保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能夠以適當方式處理、收集及運送廢鉛酸電

池，有關收集商必須符合在設置、資格及培訓方面的規定，並須遵守運

作及保存記錄方面的嚴格規定。如欲查詢有關詳情，請於工作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時致電 2835 2546與環保署支援熱線聯絡。 

 

 

我可在哪裡獲得更多有關化學廢物管制計劃的資料？ 

 

有關化學廢物管制計劃的詳細資料載於以下環保署網頁。你亦可於工作

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致電 2835 2546與環保署支援熱線聯絡。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

wc.html 

 

 

 

環境保護署 

2016年 6月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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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典型的鉛酸電池  

 
典型的鉛酸電池 

 

 

 

 

 

 

 

 

 

 

 

 

 

 

 

 

 

 

 

 

 

 

 

 

 

 

 

數據中心常用的不間斷電源 

  



 

-5- 

 

 
辦公室內的電腦伺服器 

  

 

 

 

 

 

 

 

 

 

 

 

 

 

 

 

 

 

 

 

 

 

 

 

 

 

  

含鉛酸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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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內的緊急照明及防盜／火警警報系統  

 

 

 

               

 

 

 

 

 

 

 

 

 

 

樓宇內的緊急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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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表格(EPD 129)樣本 

樣本


